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政府本级行政机关机构职能目录
	单位全称
	银川市金凤区财政局
	规范简称
	无

	加挂牌子
	无
	单位性质
	工作部门

	单位级别
	正科级
	机构设置
	下设岗位4个

	办公地址
	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721号
	办公电话
	0951-5035214

	办公时间
	正常工作日 上午9:00-12:00，下午14:00-18:00

	主要职责
	[bookmark: _GoBack]（一）贯彻实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执行国家有关财税政策；拟定并执行财政发展规划；组织拟订财税、金融服务管理、国有资产、政府采购、财务会计等方面的制度，并监督执行。
（二）承担财政收支管理责任。负责编制辖区年度预（决）算草案、财政收入计划并组织执行；受区政府委托向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报告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决算等情况，负责本级预决算公开；组织拟定辖区经费开支标准、定额，审核批复本级部门（单位）年度预（决）算；负责财政预（决）算公开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三）贯彻执行国家及自治区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管理有关政策和制度，组织落实本级财政税收收入计划，管理本级各项财政收入、非税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财政票据。
（四）负责辖区国库和财政专户管理，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审核和汇总编制本级财政总决算、部门决算、政府综合财务报告。
（五）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拟订辖区国有资产管理方案、规定、办法，按分工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组织实施清产核资、产权界定、查处国有资产流失、产权变动管理等国有资产管理基础工作；负责向区政府提出国有资产管理重大事项议案报告，监缴国有资产收益；受区政府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本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负责行政机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财政预算内的其他收支管理。
（六）根据区政府授权，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区属企业国有资产，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收取本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资本收益。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所监管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任免、考核相关工作，根据其经营业绩进行奖惩，完善经营者激励和约束制度。
（七）负责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起草国有资产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制订有关制度，依法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督。
（八）办理和监督本机财政预算支出。监督执行有关资金（基金）财务管理制度，监督各项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
（九）执行债务管理制度和政策，编制地方债务化解计划，负责政府性债务风险管控、规模控制、预算管理；着力防控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十）负责组织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监督和规范会计行为。负责辖区会计人才工作，组织本区会计从业人员学习培训。
（十一）承担区政府采购管理工作，负责制定政府采购制度，推动政府采购改革工作，监督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优化营商环境。
（十二）监督财政运行等情况，开展财会监督工作，反映财经领域重大问题，提出加强财政管理的政策建议。
（十三）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有关资金（基金）财务管理制度。
（十四）贯彻落实国家有关金融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落实自治区、银川市、辖区关于金融方面的工作部署，配合自治区和银川市金融管理部门做好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和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履行地方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配合做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相关工作。
（十五）强化对纳入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范围的行政审批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强化行政执法、法制审核职责，具体负责财政领域执法工作。​
（十六）贯彻落实中央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部署及自治区党委、银川市委、区委要求，落实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职责。
（十七）完成区委和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